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保证金须知

（债权处置类）

受让申请方在缴纳保证金前，应认真阅读本须知。

一、保证金是求购方是否正式报名的重要条件，只有在正式填报《意向受让申请书》并按要求提供受让申请方相关资料及缴纳本次交易保证金之后，方可视为正式受让申请方，若附件材料未按时全套提供，视同未成功申报。

二、保证金应在意向买受人提交《受让申请书》时一并缴纳，按标的转让公告约定的金额交纳保证金。保证金交纳方式：移动POS交款（针对个人）、转账支票（需提供进账单）、银行汇款、网银转账等；保证金到账时间以本所开户银行收讫章时间为准。

三、受让申请方享有以下权利：

（一）有权要求了解本次债权转让标的的详细资料，并就不明事宜要求做出解释和澄清；

（二）有权要求转让方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或就有关问题做出答复；
   （三）有权要求对标的进行实地考察或详细勘察；
   （四）有权在本所的主持下与转让方进行洽谈或谈判，就本次债权转让的有关事项进行磋商,谈判内容均由本所进行笔录，各有关当事人在谈判中的承诺均具有法律效力。
    同时受让申请方负有如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和本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对所了解到的本次债权转让标的涉及的商业机密保密。
四、受让申请方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的，其交易保证金可转为交易价款的组成部分，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签订后，如受让方未向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交纳交易服务费，则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先行抵扣交易服务费（保证金不足的需先行补足交易服务费），剩余部分可转为项目交易价款，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在收到受让方出具的转款委托函后5个工作日内将剩余部分交易保证金作为交易价款转到转让方指定账户。

如采用竞价方式组织交易，受让申请方所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相关竞价保证金，并适用该种竞价规则中关于保证金的规定。
五、本所只对受让申请方所缴纳的保证金负有保管义务，任何情况下均不负支付利息及所产生收益的责任；本所不对受让申请方缴纳保证金后的交易结果做出任何保证和承诺。

六、出现下列情形受让申请方可申请退还保证金：

(1)转让方对受让申请方实质性审查后，意向受让方未达到转让方条件或参加竞价未能成功；

(2)监管部门认为其他应退还保证金的行为。

除以上情形外，受让申请方按规定交纳保证金后，不得随意要求退还保证金。受让申请方未能成为最终受让方的，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自转让方书面审核确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原路返还。

七、当出现下列情形时，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可以以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为限，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对保证金做出暂扣的决定：

（1）意向受让方提供虚假、失实材料造成转让方或交易所损失的；

（2）提出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按未照项目信息披露内容参与后续交易的；

（3）进入网络竞价程序后，无竞买人进行报价，导致本次网络竞价无效的；

（4）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时限与转让方签订交易合同或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交易价款的；

（5）意向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的；

（6）其他无故不配合交易或无故放弃受让行为的；

（7）信息披露内容约定暂扣保证金的其他情形；

（8）意向受让方通过获取转让方或标的企业的商业秘密，侵害转让方合法权益的；

（9）意向受让方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

保证金金额不足以弥补转让方、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有过错的意向受让方进行追偿。

八、出现本须知第六条之情形，受让申请方可要求退还保证金，受让申请方要求退还保证金时应提交《退出说明》，本所在收到《退出说明》及保证金交纳收据后三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结算，但不包括银行兑付、在途等时间。

九、补登公告结束或竞价结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拟被确认最终受让资格的受让申请方应向本所足额交纳交易服务费。若因受让方自身原因逾期未能足额交纳交易服务费的，则视为放弃受让资格，本次交易不成交，本所有权在受让方逾期未足额交纳交易服务费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在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相关服务费用后，将剩余保证金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十、退还保证金时，受让申请方、受让方需开具本单位正规三联财务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

受让申请方、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在退保证金时，该自然人应将本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本人收条、身份证复印件交本所财务部，以证明收到本所退还该单位保证金；本所相关部门还需出具退保通知书。受让申请方、受让方为法人的，须持贵单位出具的财务收据原件及本所出具的退保通知书到本所财务部办理退款手续。

十一、本所收到单据后，即时办理退保工作。

十二、当出现下列情形时，交易所可以按照信息披露公告中关于交易保证金处置的约定，以受让申请方交纳的保证金为限，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用于承担对交易参与方的赔偿责任：
（一）受让申请方提供虚假、失实材料造成转让方或交易所损失的；
（二）提出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未参与后续交易的；
（三）在竞价或报价过程中，各意向方均未进行有效报价的；

（四）在拟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时限足额交纳交易服务费的；
（五）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时限与转让方签订交易合同或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交易价款的；
（六）意向方之间相互串通、影响公平竞争的；
（七）其他无故不配合交易或无故放弃受让行为的；
（八）信息披露内容约定的其他情形。
（九）受让申请方通过获取转让方或标的企业的商业秘密，侵害转让方合法权益的；
（十）受让申请方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
保证金金额不足以弥补转让方、交易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有过错的受让申请方进行追偿。
十三、本所作出不予退还保证金决定，该保证金由本所暂行保管，待相关方持有人凭相关司法机构作出的生效裁决，并通过司法执行程序向本所申请协助执行裁决要求支付补偿金时，我所将按照有效判决或裁定执行。

为保护交易各方合法利益,转让方在此做出特别提示，受让申请方一旦递交受让申请且交纳保证金，如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转让方和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将暂扣其所交纳保证金,作为今后对相关方的补偿,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可按实际损失继续追诉：（1）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受让申请方，即在挂牌底价基础上进行自主报价：a受让申请方未进行有效报价的；b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因其原因未签订交易合同的；（2）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受让申请方，即为竞买人：a竞买人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b竞买人未按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规定按时提交竞价文件的；c在竞价中各竞买人均未有有效报价的；d竞买人通过竞价方式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照交易有关规则签订交易合同的；（3）其他中途无故退出交易程序的情形；（4）在交易过程中恶意串通或恶意竞价，扰乱正常交易秩序的；（5）违反交易保证金的有关规定或其他违规违约情形的。   

交易双方对退还交易保证金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置；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任何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或是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后，须将有关部门的受理意见以书面报至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将继续保管该保证金，待委托方凭司法机构作出的生效裁决向交易所申请协助执行裁决要求支付补偿金时，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将按照有效判决或裁定执行。

在交易过程中，如出现以上情况，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将遵照本须知进行办理。上述条款将在对意向受让方进行“受让资格的审核”登记时予以书面告知。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不对退还保证金的结果做出任何保证和承诺。

十四、债权持有人应于本所作出不予退还保证金之日起两年内向司法机构提出申请（向法院提起诉讼或是向仲裁委申请仲裁），并将有关部门的受理意见以书面报至本所，本所将继续保管该保证金直至司法机构作出判决或裁定，以有利于债权持有人对其损失的追偿；若债权持有人怠于行使权利，本所暂行保管保证金的责任随之消灭，并依受让申请方的申请将扣除该标的应交纳的服务费后的剩余保证金依法退还受让申请方。

本所不对退还保证金的结果做出任何保证和承诺。

十五、如受让申请方对本所关于保证金制度规定有任何不明或异议，应事先向本所提出并要求做出解释和澄清。
    如果受让申请方对上述规定已完全了解且无任何异议,同意遵守本须知的，在向本所缴纳保证金的同时，请在下页签字确认。
注：上文中所提及部分名词定义：

 “本所”：系指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受让申请方” ：系指在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办理求购登记并按标的信息披露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受让方” ：系指标的项目的最终买受人。

项目名称：

受让申请方：

委托代理人：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